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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1926136][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T 244.8-2016《建设项目涉及国家安全的系统规范 第9部分 网络视讯会议系统规范》,与DB/T 244.8-2016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1章)；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修改了“多点控制单元”(见第5.3.4.3)；
修改了“网络视讯会议室电源和接地要求”(见第5.7)；
增加了“网络视讯会议室摄像机要求”(见第5.8)；
增加了“网络视讯会议室显示系统要求”(见第5.9)；
增加了“网络视讯会议室网络的要求”(见第5.10)；
修改了“网络视讯会议室消防要求”(见第5.11)；
增加了“物理环境安全要求”(见第5.14.4)；
删除了“人员资质要求”；
增加了“系统验收检验的要求”(见第6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国家安全厅提出并归口。
[bookmark: _Hlk203723880]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产商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湖南省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湖南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与技术侦察总队、湖南浩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南紫薇垣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湖南网鑫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毛良文、罗频、蒋琴韵、马劲松、陈果、陈嘉雄、黄凌果、冯艺、翟凌杰、周冠、曾幸、文勇、易鹏飞、周洋、徐子洲、陈思远、文天宇、邓丽君、宁静、齐蓉、陈璇。
[bookmark: _Hlk203723900]本文件及所代替文件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T 244.9-2016；
——本文件为第一次修订。




[bookmark: BookMark4]

建设项目涉及国家安全的系统规范
第9部分  网络视讯会议系统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01926101][bookmark: _Toc19812921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01926137][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98106773][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986771]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建设项目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网络视讯会议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系统安全等级、系统 技术要求及系统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及已建成但未达到国家安全要求的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 本规定所称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重要国家机关、国防军工单位和其他重要涉密单位以及重要军事设施的周边安全控制区域内的建设项目。
[bookmark: _Toc201926138][bookmark: _Toc198129211][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01926102][bookmark: _Toc198106774][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641 基于不同技术的应急视讯会议系统互通技术要求
GB/T 28499.1-2012 基于IP网络的视讯会议终端设备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基于 ITU-T H.323 协议的终端
GB/T 21642.1-2008 基于IP网络的视讯会议系统设备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多点控制器（MC）
GB/T 21642.2-2008 基于IP网络的视讯会议系统设备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多点处理器（MP）
GB/T 21642.3-2012 基于IP网络的视讯会议系统设备技术要求 第 3 部分：多点控制单元（MCU）
GB/T 21642.4-2012 基于IP网络的视讯会议系统设备技术要求 第 4 部分：网守（GK）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0464 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525 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测量规范
DB43/T 244.1 建设项目涉及国家安全的系统规范  第 1 部分  总则
[bookmark: _Toc201926103][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98129212][bookmark: _Toc198106775][bookmark: _Toc201926139]术语和定义
DB43/T24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01926104][bookmark: _Toc201926105]视讯会议业务 Video Conference Service
采用图像、语音压缩技术，利用视讯会议通信系统和数字传输电路，在两点或多点间实时传送活动图像、语音，应用数据（电子白板、图形）信息形式的通信业务。 
[bookmark: _Toc201926106]IP视讯会议业务 IP Video Conference Service
端到端都采用IP协议的多点视讯会议业务，即会议系统中所有终端都支持 TCP/T协议，本标准中的终端特指支持ITU-T  H.323协议族的终端。 
[bookmark: _Toc201926107]网守 Gatekeeper
网络中的一个功能实体，提供地址翻译、网络的接入控制，带宽管理和会议资源调度等功能。 
[bookmark: _Toc201926108]网关 Gateway
IP电话网的接入设备，它位于电路交换网与IP网之间，为用户提供IP电话及其他业务。 
[bookmark: _Toc201926109]多点控制器 Multipoint Controller（MC）
网络中的一个功能实体，提供参加多点会议的多个成员之间的控制。MC提供与所有终端间的能力协商，提供公共能力集，负责管理会议资源。
[bookmark: _Toc201926110]多点处理器 Multipoint Processor（MP）
网络中的一个功能实体，提供音频、视频的集中处理（切换、混合）等功能。
[bookmark: _Toc201926111]视讯会议终端 Video Conference Terminal
处于用户侧，用于完成用户视音频信息采集、处理和播放，并同时完成相应其他控制功能的设备。
视频会议终端分为IP视频会议终端和窄带视频会议终端，包括ITU-TH.320终端、ITU-TI.324终端等。 
[bookmark: _Toc201926112]多点控制单元 Multipoint Control Unit（MCU）
把 MC和MP合称 MCU。
[bookmark: _Toc198129213][bookmark: _Toc201926113][bookmark: _Toc201926140]系统安全等级
系统安全等级应符合湖南省地方标准DB43/T 244.1 中的规定。
[bookmark: _Toc201926141][bookmark: _Toc201926114][bookmark: _Toc198129214]系统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98129215][bookmark: _Hlk198108241][bookmark: _Toc201926115]系统基本组成
网络视讯会议系统在结构上由终端接入层、视讯交互层及运维支撑层三大部分组成。其结构满 足图1的要求。
[image: ]
网络视讯会议系统逻辑分层结构图
终端接入层由用户会议终端、相关传输及数据设备组成。终端接入层将各种视讯会议终端设备 通过各种宽/窄带接入网络接入到视讯交互层。
视讯交互层主要由 MCU，GK 组成，根据需要可以设置网关、应用服务器等。视讯交互层设备为 视讯终端设备实现视频、音频以及数据的交互。
运维支撑层由业务管理、资源管理和网络管理等系统组成。运维支撑层通过与视讯交互层设备 的交互，实现视讯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视讯业务的灵活开展。
[bookmark: _Toc201926116][bookmark: _Toc198129216]系统组网方式
单网络视讯会议系统
单网络视讯会议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2。图 2 采用了分级分域的三级网守结构，分别是顶级网守、 中间网守和接入网守。单网络的系统中有且仅有1个顶级网守。当网络规模不大时，可以将中间网守和 接入网守合并在一起形成二级结构，或者将全部三级网守合并在一起形成一级结构。
[image: 图示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单网络视讯会议系统结构图
多网络视讯会议系统
多网络视讯会议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3。多网络的系统中有 2 个及以上的顶级网守。顶级网守之 间的连接遵守 ITU-T H.225.0 Annex G 或其它规范。互通时，可以通过 MC 级联来召集会议。
[image: ]
多网络视讯会议系统结构图
异架构网络视讯会议系统
异架构网络视讯会议系统的技术要求不在本标准中规定，请参考GB/T 21641。
[bookmark: _Toc201926117][bookmark: _Toc198129217]系统主要设备及选型要求
用户终端设备
会议终端设备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 GB/T 28499.1—2012 中第 15、16、17、18、19、20、21 章规定。
非主席会议终端支持的主要功能有：
1. 应支持 TCP/IP 协议；
应具备 10/100 Mbit/s 以太网接口或速率更高的标准通讯接口；
应具备在会场中没有主席时可以申请主席控制权的功能；
应具备查询会议中所有会场名称列表的功能；
应具备视讯会议的预约功能；
应具备视讯会议的呼叫建立，和被叫响应功能；
应具备视讯会议的释放功能；
应具备完成语音编解码和打包、静音检测并提供收端缓存等功能；
应具备能够根据需要支持多种语音编码功能；
应具备完成图像编解码和打包、提供收端缓存等功能，能够根据需要支持多种图像编码等功能；
应支持远端设备控制功能；
应支持 ITU-T.245 控制功能；
应具有与网管设备的接口，完成配置、统计、故障查询、告警等功能；
应具备回声抵消功能；
宜支持数据会议，提供电子白板、文件交换、数据库接入等功能。
主席会议终端除具备非主席会议终端功能外，还支持以下功能：
1. 应具备释放主席控制权功能；
1. 应具备选看会场功能，即在会议中浏览任意一个会场；
1. 应具备会场广播功能；
1. 应具备会议结束功能；
1. 应具备增减会场功能；
1. 应具备声音控制功能；
1. 应具备点名发言功能；
1. 应具备摄像机远程遥控功能。
多点控制器（MC）
多点控制器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 GB/T 21642.1—2008 中第 14、15、16 章规定。
多点控制器支持的主要功能有：
1. 应支持 TCP/IP 协议；
应具备 10/100 Mbit/s 以太网接口或速率更高的标准通讯接口；
应支持接受 GK 控制召集会议，报告会议状态；
应支持 ITU-T H.248 协议，控制 MP；
应支持决定会议通信模式；
应具备控制 MP 中媒体通道的建立、控制和释放；
应具备对一组或多组会议进行管理，呼叫与会终端，处理终端呼叫；
应具备对主席控制消息、导演控制消息和远端设备控制消息进行处理和转发；
可根据需要支持 ITU-T H.323、ITU-T H.245、ITU-T H.248、1TU-T H.225 和 ITU-T H.235  等协议；
宜具有与网管设备的接口，完成配置、统计、故障查询、告警等功能。
多点处理器（MP）
在视讯会议系统中，有两类MP，一种用来处理实时的音频和视频流，称为实时 MP；另一种用 来处理数据及其他的信息，称为数据MP。
[bookmark: _Hlk198113104]以上两种多点处理器技术要求均应符合国家标准 GB/T 21642.2—2008 中第 12、13、14、15 章规定。
实时MP接收来自终端或其他 MP的音频和视频流，处理这些媒体流并把它们送回到端点或其 他MP，提供如下功能：
1. 媒体信道的产生和终止；
1. 视频处理功能，提供视频切换及视频合成功能；
1. 音频处理功能，通过混合或组合操作从 M 路音频输入中得到 N 路音频输出；
1. 提供算法和格式变换，允许终端以不同的SCM 参与会议；
1. 支持 ITU-T H.248 协议，接受一个或多个 MC 的控制；
1. 可根据需要支持 ITU-T H.323、RTP/RTCP 协议；
1. 支持会议的存储和回放。
数据MP应提供接收来自终端或其他MP的数据，处理这些数据并把它们送回到端点或其他 MP 的功能。
两类都应具有与网管设备的接口，完成配置、统计、故障查询、告警等功能。
多点控制单元（MCU）
在视讯会议系统中，多点控制器（MC）和 0 个或几个多点处理器（MP）合称多点控制单元（MCU）。
多点控制单元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  GB/T 21642.3—2012 中第 12、13、14 章规定。
多点控制单元支持的主要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多点控制功能
1. MCU提供了在一个多点会议中支持3个或更多个终端间会议的功能。
1. 在多点会议中，MCU接受GK控制召集、结束会议，呼叫参会终端，对一组或多组会议进行管理，处理会议中的呼叫服务，并向GK报告会议状态。
1. MCU负责与每个端点的能力交换。在呼叫时，MCU发送能力集给会议中的端点，指示它们可用的传输模式。MCU可以因终端加入/离开会议或是其他原因而修改它发送到终端的能力集。
多点处理功能
1. 在一个集中或混合的多点会议中，MCU 接收来自终端的音频、视频和/或数据流。MCU 处理这些媒体流并把它们送回到端点。 
MCU应该具备视频处理功能，提供视频切换及视频合成功能；
MCU必须具备音频处理功能，通过混合或组合操作从M路音频输入中得到N路音频输出；
d）MCU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保持音频和视频的同步。
多点能力
1. MCU 应该支持多点控制，级联等功能，可选支持多点速率匹配、多通信模式匹配等功能。
多点控制：MCU应该支持会议中的控制,会议中的控制包括设备控制和会议控制。设备控制的内容有摄像机远程控制，麦克风远程控制，图像播放远程控制，幻灯片播放远程控制等；会议控制模式应该支持主席控制，可选操作员(导演)控制和语音控制模式等。
级联能力：多点控制功能可以在多个MCU之间分配。
多点速率匹配：MCU可以支持终端以不同的比特率工作。
多通信模式匹配：MCU应该具备音频和/或视频格式转换的能力，不同端点可以采用不同的通信模式。
网管功能
多点控制单元应该支持本地和远程的配置管理、故障管理、版本管理、用户管理、日志管理等网管功能。
网守（GK）
网守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  GB/T 21642.4—2012 中第 13、14 章规定。
顶级网守的主要功能：
负责管理属于该运维者的所有中间网守，主要负责中间网守之间的地址解析和消息转发；完成不同 运维者 IP 视讯会议网之间的互通、地址交换；负责管理国际业务，即国际呼叫的建立与拆除均需经过 顶级网守。
中间网守的主要功能：
负责管理属于该运维者的所有接入网守，主要负责接入网守之间的地址解析和消息转发。
接入网守的主要功能：
主要负责管理所属区域内用户的地址解析和认证，防止非法用户的接入和非法 MC、MP的登记；负责完成视讯会议业务的呼叫建立和释放信息的采集；负责所属区域内资源的管理和调度。
[bookmark: _Toc198129218][bookmark: _Toc201926118]网络视讯会议室照明要求：
1. 会议室光源的显示指数 Ra应不小于 85，光源宜采用白光，所有光源色温应一致；
会议室主席区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 600 lx；一般区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 500 lx；水平工作面 测点距地高度为 0.75 m；投影电视屏幕区照度不应高于 80 lx；
机架设备区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 100 lx，垂直工作面测点距地高度为 1.2 m；坐席设备区的平 均照度不应低于 100 lx，水平工作面测点距地高度为 0.8 m。
[bookmark: _Toc201926119][bookmark: _Toc198129219]网络视讯会议室温湿度要求：
1. 会议室温度应为 18 ℃～25 ℃ ；相对湿度应为 60％～80%；
会议室新鲜空气换气量每人每小时不应小于 18 m³ ；空调气体流速不宜大于 1.5 m/s；
控制室、机房温度应为 18 ℃~25 ℃；相对湿度应为 60％～80％。
[bookmark: _Toc201926120][bookmark: _Toc198129220]网络视讯会议室声学特性要求：
1. 会议室的混响时间和吸声处理应符合建筑声学要求；
会议室允许的噪声级不应大于 40 dB（A）；护围结构的隔声量不应低于 50 dB（A）。
[bookmark: _Toc201926121][bookmark: _Toc198129221]网络视讯会议室电源和接地要求：
1. 交流电源应按一级负荷供电，主电源来自市电网时，电源质量宜达到如下要求；
稳态电压偏移不宜大于±10%；
稳态频率偏移不宜大于±0.2Hz；
断电持续时间不宜大于4ms；
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的限值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的要求；
供电系统工作时，零线对地线的电压峰峰值不应高于36Vp-p。
视频设备应采用同相电源；
交流电源的杂音干扰电压不应大于 100 mV；
保护地线必须采用三相五线制中的第五根线，并与交流电源的零线严格分开；
保护地线的接地电阻值，单独设置接地体时，不应大于 4Ω；用联合接地时，不宜大于 1Ω ；
保护地线的杂音干扰电压不应大于 25 mV；
接地系统应采用单点接地的方式；
信号地、机壳地、电源告警地、防静电地等均应分别用导线经接地排一点接至接地体；
网络视讯会议系统关键设备的应急供电时间不宜小于1h；
接地系统还应满足GB 50343的要求。
[bookmark: _Toc201926122][bookmark: _Toc198129222]网络视讯会议室摄像机要求；
1. [bookmark: _Hlk198127238]会议摄像系统可分为会场摄像系统和跟踪摄像系统；
会议摄像系统应可实现各台摄像机视频信号之间的快速切换；
当发言者开启传声器时,会议摄像跟踪摄像机应自动跟踪发言者,自动对焦放大，并联动视频显示设备，同时显示发言者图像；
会议摄像系统使用视频控制软件可对摄像机预置位与会议单元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设置；
系统应具有断电自动记忆功能；
摄像跟踪系统宜具有画面冻结功能和画面的无缝切换功能；
摄像系统宜具有屏幕字符显示功能,可在预置位显示对应代表姓名等信息；
会议控制主机宜兼容不同品牌的摄像机；
按五级损伤制评定，系统图像质量主观评价大于或等于4级；
水平分辨力大于或者等于800TVL；
灰度等级大于或等于10级；
帧率大于或等于25帧/s。
[bookmark: _Toc198129223][bookmark: _Toc201926123]网络视讯会议室显示系统要求：
会议显示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464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01926124][bookmark: _Toc198129224]网络视讯会议室网络的要求：
网络带宽
视讯会议需要较高的带宽来提供业务，为保证视讯会议业务的质量，建议运行网络通过某种方式为视讯会议业务预留合适的网络带宽。
网络时延
1. 对于音频流和视频流，端对端网络时延最长不应超过200ms；
1. 端对端网络时延不超过200ms，视讯会议系统的服务质量不应受到明显影响。
网络丢包率
1. 对于音频流和视频流,端对端网络丢包率最高不应超过1%；
端对端网络丢包率不超过1%，视讯会议系统的服务质量不应受到明显影响。
网络抖动
1. 对于音频流和视频流,端对端网络时延抖动最大不应超过50ms；
1. 端对端网络时延抖动不超过50ms，视讯会议系统的服务质量不应受到明显影响。
[bookmark: _Toc198129225][bookmark: _Toc201926125]网络视讯会议室设备安装要求：
1. 话筒和扬声器的布置应尽量使话筒置于各扬声器的辐射角之外；
摄像机的布置应使被摄人物都收入视角范围之内，并宜从几个方位摄取画面，方便获得会场全 景或局部特写镜头；
监视器或大屏幕背投影机的布置，应尽量使与会者处在较好的视距和视角范围之内；
机房、控制室设备布置应保证适当的维护间距，机面与墙的净距离不应小于 1500 mm；当设备按列布置时，列间净距不应小于 1000 mm；若列间有坐席，则列间净距不应小于 1500 mm；
会议室桌椅布置应保证每个与会者有适当的空间，一般不应小于 1500 mm×700 mm，主席台还 应适当加宽至 1500 mm×900 mm。
[bookmark: _Toc198129226][bookmark: _Toc201926126]网络视讯会议室消防要求：
会议室、控制室、机房的消防应采用通讯设备适用的灭火器，并满足GB 50016的要求。
[bookmark: _Toc201926127][bookmark: _Toc198129227]建筑要求
会议室的建筑基本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会议室的建筑基本要求
	序号
	功能
	室内最低净高
（m）
	楼、地面等效
均布活荷载
（N/㎡）
	地面类型
	室内墙装修
	门

	1
	会议室
	3.5
（注）
	3000
	水泥地
加防静电
地毯
	结合吸音材料
	双扇外开门，宽度不小于1.5 m，满足隔音要求

	2
	控制室
	3.0
	6000
	防静电
地板
	水泥地灰砂浆水，表面 涂白或浅色油漆
	单扇外开门，宽度不小于1 m

	3
	机房
	3.0
	6000
	防静电
地板
	同上
	同上


当会议室较大时，应按照最佳容积比确定。
[bookmark: _Toc201926128][bookmark: _Toc198129228]安全要求
SSL1 要求：
1. 会议系统使用的网守应提供安全性管理功能，包括设备安全和接入认证安全；
所有设备的口令长度应不少于 8 个字符，并且由数字、字母或特殊符号组成；
多点控制单元具备安全审计功能，并提供日志记录；
网守应具备抵抗 IP 地址欺骗、ICMP、IP 分片、DoS 等攻击。
SSL2 要求：
除满足 SSL1 的要求，还应满足：
1. 网守和信道应有冗余，在故障时能自动或手动切换；
专用专线式组网方式时应采用信道加密，采用交换式组网方式应采用终端加密方式；
设备密码更换时间不大于 180 天。
SSL3 要求：
除满足 SSL2 的要求，还应满足：
1. 全网采用光缆传输；
所有设备应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设备；
系统中所有的存储设备应具备加密功能；
机房应符合 A 类机房的要求；
系统机房的出入口应具备双因子及以上的认证技术； 
设备密码更换时间不大于 90 天；
会议室建筑保密性应满足 DB43/T 244.10 中的要求。
物理环境安全要求：
防窃听措施​
1. 设备检测与屏蔽：在会议开始前，使用专业的窃听设备检测仪器对会议场地进行全面扫描，排查是否存在隐藏的窃听装置。对于会议室，可安装电磁屏蔽装置，如电磁屏蔽网、屏蔽窗帘等，通过形成电磁屏蔽空间，阻止窃听设备接收和发送信号，使会议室内的声音信号无法被外界捕捉。此外，会议使用的麦克风、音响等音频设备，应选择具备防窃听功能的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具有信号加密传输、抗干扰等特性，能有效保障音频信息安全。​
干扰技术应用: 采用信号干扰器对会议区域进行干扰，干扰器会发射特定频率的电磁信号，覆盖会议区域内的声音信号频段，让窃听设备无法清晰获取会议内容。同时，可在会议室内设置白噪声发生器，持续播放均匀、柔和的背景声音，通过掩盖会议发言声音，降低窃听设备获取有效信息的可能性。​
防窃视措施​
1. 场地物理防护：选择封闭性良好的会议室，安装不透明的遮光窗帘，避免外界通过窗户窥视会议室内情况。对会议室玻璃进行特殊处理，如贴上防窥膜，使从室外无法看清室内画面，而室内人员仍能正常观察室外。会议期间，关闭不必要的摄像头，仅保留会议所需的摄像设备，并对摄像设备的权限进行严格管控，防止未经授权的设备接入和拍摄。​​
设备管理与监控：对会议使用的显示设备，如投影仪、显示屏等，设置访问密码和操作权限，防止他人随意调取显示内容。在会议室出入口及周边区域安装监控摄像头，实时记录人员进出情况，一旦发现可疑人员靠近，及时采取措施。同时，定期对会议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防止设备被恶意改装，植入窃视装置。​
系统所使用的电源和传输线缆应具有隔离、防窃听和防窃视措施。
人员管理与培训
严格控制会议场地的人员进出，无关人员禁止入内，参会人员的随身物品在进入会议室前进行必要检查。对参与会议筹备和服务的工作人员开展安全培训，提高其防窃视意识，明确安全责任，确保在会议期间不会因人为疏忽导致信息泄露。 
[bookmark: _Toc198129229][bookmark: _Toc201926129][bookmark: _Toc201926142]系统检验
[bookmark: _Toc201926130][bookmark: _Toc198129230]安全等级
1. 系统安全等级为 SSL1 的项目应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复检；
系统安全等级为 SSL2 的项目应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复检；
系统安全等级为 SSL3 的项目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复检。
[bookmark: _Toc201926131]系统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系统所用主要设备应通过国家安全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技术服务机构的检验，检验不合格的设备禁止在项目中使用。
系统竣工验收前,应由国家安全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检验。
系统检验程序按照GB50348-2018的9.1.4的要求进行。
系统检验设备抽样检验原则按照GB50348-2018的9.1.5的要求进行。
系统检验中有不合格项时，允许改正后进行复检。复检时抽样数量应加倍,复检仍不合格则判该项不合格
网络视讯会议系统主要设备的功能应符合本规范第5.3.1、5.3.2、5.3.3、5.3.4和5.3.5条的规定。
应对网络视讯会议室的照明、温湿度、声学特性、电源和接地、摄像机、显示系统、网络、设备安装、消防、建筑要求和安全要求等项目进行检验。
 声学特性主观评价时应对广播分区逐个进行检测和试听，声源应包括语言和音乐两类；并应符合表2的规定：
语音清晰度主观评价表
	主观评价
	评分值（等级）

	语言清晰度极佳，十分满意
	5分（优）

	语言清晰度好，比较满意
	4分（良）

	语言清晰度一般，尚可接受
	3分（中）

	语言清晰度差，勉强能听
	2分（差）

	语言清晰度低劣，无法接受
	1分（劣）


38. 评价人员独立打分，评价结果应取所有评价人员打分的算术平均值；
评价结果不低于4分的应判定为合格。
显示特性指标的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显示屏亮度；
图像对比度；
亮度均匀性；
图像水平清晰度；
色域覆盖率；
水平视角、垂直视角。
显示特性指标的测量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525的规定。检测结果符合设计要求或GB 50464的要求。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评分应符合表3的规定：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评分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
	评分值（等级）

	图像质量极佳，十分满意
	5分（优）

	图像质量好，比较满意
	4分（良）

	图像质量一般，尚可接受
	3分（中）

	图像质量差，勉强能看
	2分（差）

	图像质量低劣，无法看清
	1分（劣）


39. 评价项目可包括图像清晰度、亮度、对比度、色彩还原性、图像色彩及色饱和度等内容；
评价人员数量不宜少于5个，各评价人员应独立评分并应取算术平均值为评价结果；
评价项目的得分值不低于4分的应判定为合格。
[bookmark: _Toc201926132][bookmark: _Toc201926143]系统验收
[bookmark: _Toc201926133]系统验收应在系统试运行一个月后进行。
[bookmark: _Toc201926134][bookmark: _Toc198129231]系统中使用的主要设备应提供国家安全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bookmark: _Toc201926135][bookmark: _Toc198129232]系统验收文件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合同技术文件；
竣工图；
设备和主要器材的出厂合格证、说明书；
系统技术、操作和维护手册； 
安装设备明细表；
设备及系统测试记录； 
隐蔽工程记录；
综合测试报告；
其它应提交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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